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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用款单位基本情况。

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广东江南医院）成立于 1984 年

11 月，是广东省民政厅直属公益二类正处级事业单位，实行两

个牌子一套人马。核定事业编制 65 人，经费按财政补助二类拨

付。主要职能为承担民政对象，社会困难群体的养老安置工作；

开展社会老年人的托养、康复、治疗和临终关怀服务。

（二）项目资金到位使用及管理情况。

我中心 2017 年度共收到实际到位资金 3208 万元，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实际支出 41.86 万元，结余结转金额

3166.14 万元，支出率为 1.3%。项目资金结余结转的原因是：根

据省发改委项目建议书和初步设计概算批复，项目实施全过程代

建，建设周期为 2014 年至 2017 年。由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代建，

中心无法直接安排建设实施工作,与各相关部门、参建单位协调、

配合力度有限。目前项目一期建设已完成并已投入使用，二期桩

基础建设虽已完成，但实施进度达不到预期安排，建设进度严重

滞后，由此也影响配套资金使用，我们将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

用管理，协调跟进代建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资金支付，

提高支出进度，确保资金使用的效益性。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在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我中

心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有关规定，做到专款专用，

严格把好事前（列支呈批和开支计划）、事中（跟踪问效）和事

后（报销结算）的监督审核关，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按照

《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

该专项资金项目为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项目建设资金

的一部份，中心项目是原址新建的集养老、康复、医疗为一体的

综合性省级养老示范性项目，总投资 11872 万元。项目建筑总面

积 25902 平方米，其中：頣养楼地上建筑 13312 平方米、康复楼

地上建筑 809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4500 平方米,设置床位 600

张。

根据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中心项目由广东省代建项目

管理局全过程代建；省财政厅负责建设资金的预算安排、拨付、

管理和监督检查；省代建局负责组织项目申报、实施和管理，指

导和监督检查项目实施，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中心根据省代建局

审批的“省财政投资项目拨款申请书”金额进行支付。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

我中心对此绩效评价项目自评等级为合格，自评分数为 68

分，具体得分情况如下：

1.绩效目标自评得 12 分。目标设置完整性 3 分、科学性 3

分、可衡量性 3 分，量化指标预期产出指标 2 分、预期效果指标

1 分。佐证材料有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18 年省级部门预



算的通知》粤财预〔2017〕26 号 ，明确 2017 年广东省社会福

利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专项资金 3208 万元，用于广东省社会福利

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工程。

2.绩效监控自评 22 分。资金到位、支付情况 7 分，预算支

出及财务核算规范性 6 分，实施程序 6 分，管理情况 3 分。佐证

材料有 2017 年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项目专项资金会计明细

账、省财政投资项目拨款申请书、工程项目结算资料等，依照省

代建局审批的项目拨款申请、合同规定和项目进度按时支付款

项。由于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代建，中心无法直接安排建设

实施工作,与各相关部门、参建单位协调、配合力度有限，本项

目在开展过程中，因中心建设项目进度滞后，项目建设资金支出

计划与实际支出进度相差较大，影响了中心的资金支出进度考

核。

3.绩效结果自评 34 分。预算（成本）控制 2 分，完成进度

及质量 4 分，社会性效益 20 分，可持续发展 4 分，公平性 4 分。

佐证材料有 2017 年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项目专项资金会计

明细账、省财政投资项目拨款申请书、工程项目结算资料等，依

照省代建局审批的项目拨款申请、合同规定和项目进度按时支付

款项，由于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全过程代建，中心无法直接安排建

设实施工作,在对项目实施进度、质量、成本控制等方面与相关

部门及各参建单位协调、配合力度有限，本项目在开展过程中，

因中心建设项目进度滞后，项目建设资金支出计划与实际支出进

度相差较大，影响了中心的资金支出进度考核。

该项目的实施是为提升我省养老事业发展水平，打造全省乃



至全国养老服务示范工程。申报项目目标明确，资金到位及时，

有效保证了项目的实施。为了做好该项目的实施，我中心高度重

视、中心领导亲自抓落实，设立基建办作为项目具体协调部门，

财务科配合省代建局对资金管理、费用支出进行监管，并实行专

帐管理，加强项目规范化管理，保障项目的有效实施。

（二）资金使用绩效。

该项目的实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改善民生、完善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从项目的经济性和

效率性来看，项目建设支出都控制在预算内，未超出预算范围，

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项目的

可持续发展性来看，中心项目的建成将改善整个养老服务水平、

养老基础设施和规范化管理水平得到了明显提升，改善了民政服

务对象及社会老人的生活条件，服务对象及社会老人满意度将进

一步提升。

该项目体现社会公平性，没有因此而引起纠纷、投诉、信访、

上访甚至违法犯罪，该项目作为省委、省政府“十项民生工程”，

是维护社会可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存在问题

中心项目于 2015 年 2 月取得施工复函并正式开工建设，同

年 5 月取得施工许可证。2017 年 11 月 10 日一期完工，2017

年 3 月，项目组织完成一期质量验收，2017 年 11 月完成了一期

消防和防雷验收。由于中心属省级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国家级临

终关怀爱心护理院，目前服务着入住的社会孤寡、残障、临终老

人近 300 人，在完成质量、消防、防雷等验收，确保使用安全的



前提下，于 2017 年 11 月临时搬迁到一期颐养楼继续运营，并腾

出建设场地，拆除旧楼，实施二期建设。2018 年 5 月 17 日，广

州市海珠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中心项目一期未验收投

入使用为由，发出《中止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海建中0000007），

通知自告知书下发之日起，中止对广东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项目

工程的施工安全监督。2018 年 5 月 17 日项目监理单位（广东省

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向代建单位发出《关于中止现场监理工作

的函》，指令现场监理部于 2018 年 5 月 17 日向项目施工单位下

发《工程暂停令》，项目处于暂时停工状态。根据省发改委项目

建议书和初步设计概算批复，项目实施全过程代建，建设周期为

2014 年至 2017 年。由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代建，中心无法直接安

排建设实施工作,与各相关部门、参建单位协调、配合力度有限。

目前项目一期建设已完成并已投入使用，二期桩基础建设虽已完

成，但实施进度达不到预期安排，建设进度严重滞后，项目建设

资金支出计划与实际支出进度相差较大，影响了中心的资金支出

进度考核。

四、改进意见

中心已建议代建局及代建单位，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的监

管，制定科学的资金使用计划，协调各参建方加快推进中心二期

工程建设进度，加快项目资金支出进度，早日理顺有关手续，推

进项目二期建设顺利实施。


